附件1

2020年“创客中国”四川省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三届“创客天府”

创新创业大赛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关于举办2020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20〕26号）要求及2020年全省中小企业重点工作安排，现就举办2020年“创客中国”四川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三届“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制定方案如下：　　    

一、大赛目的

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共同打造为中小企业和创客提供交流展示、产融对接、项目孵化的平台，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和优秀团队，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题融通创新，助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二、大赛名称

2020年“创客中国”四川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三届“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主办单位：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财政厅。

承办单位：按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程序产生（区域选拔赛、行业选拔赛、特色载体赛所在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同时作为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有关服务机构、创业创新基地、大企业大集团、投融资机构等。

大赛设立秘书处，由经济和信息化厅创业促进与服务体系处、生产性服务业处和财政厅经济建设处共同组成，负责统筹、组织和推进大赛相关工作。

四、时间安排

2020年5-9月，相关赛事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赛事安排

本次大赛由2场区域选拔赛、3场行业选拔赛、4场特色载体赛和1场全省总决赛组成，参赛对象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区域选拔赛、特色载体赛按照相应区域范围征集参赛项目，行业选拔赛面向全省征集参赛项目，参赛项目原则上不能重复申报。在选拔赛和特色载体赛中的获奖项目将择优入围全省总决赛。      
（一）赛事设置。

1.区域选拔赛。设置成都区域选拔赛和绵阳区域选拔赛。
（1）成都区域选拔赛：参赛项目所属地区原则上为成都市、遂宁市、资阳市、眉山市、雅安市，赛事地点为成都市；

（2）绵阳区域选拔赛：参赛项目所属地区原则上包括除成都区域选拔赛范围之外的其他市（州），赛事地点为绵阳市。
2.行业选拔赛。设置“疫情防控”选拔赛、“数字经济”选拔赛和“人工智能”选拔赛。
（1）“疫情防控”选拔赛：主要面向全省征集项目，参赛项目原则上为诊断试剂、医疗器械、装备生产、药物疫苗、疫情监控、防护装备等领域的创新项目，赛事地点另行通知。

（2）“数字经济”选拔赛：主要面向全省征集项目，参赛项目原则上为大数据、云服务、区块链等领域的创新项目，赛事地点另行通知。

（3）“人工智能”选拔赛：主要面向全省征集项目，参赛项目原则上为智能控制产品、智能传感器、智能翻译系统、智能家居产品、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项目，赛事地点另行通知。

3.特色载体赛。设置德阳经开区特色载体赛、乐山高新区特色载体赛、遂宁经开区特色载体赛和泸州高新区特色载体赛。

（1）德阳经开区特色载体赛：参赛项目所属地区主要为德阳经开区，赛事地点为德阳市；

（2）乐山高新区特色载体赛：参赛项目所属地区主要为乐山高新区，赛事地点为乐山市。

（3）遂宁经开区特色载体赛：参赛项目所属地区主要为遂宁经开区，赛事地点为遂宁市。
（4）泸州高新区特色载体赛：参赛项目所属地区主要为泸州高新区，赛事地点为泸州市。

4.总决赛。

在选拔赛和特色载体赛获奖项目中，择优产生入围总决赛的24个项目（企业组和创客组各12个），赛事地点为成都市。
（二）选拔赛和特色载体赛赛事流程。
1.项目征集。符合参赛条件的中小企业和创客团队，即日起登录“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专题网站注册报名（流程见附件2），发布参赛项目。大赛不向参赛收取任何费用。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
2.项目初审。依据相关参赛条件和要求，对在“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专题网站注册登记的项目进行初审。审核内容主要包括参赛项目主体资格、所属行业领域、项目信息完整度等。      

3.专家评审。分别组建企业组和创客组专家评审团队，制定项目评审标准，对项目进行评分，按照得分情况确定进入每场赛事现场路演的24个入围项目（企业组和创客组各12个）。

4.现场路演。通过现场演示、提问答辩和点评打分等环节，按照得分高低产生获奖项目。每场赛事共设置一等奖2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1个）、二等奖4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2个）、三等奖6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3个）和优秀奖12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6个）。

特色载体赛项目评审、路演、奖项设置由相应开发区具体制定。

总决赛赛事流程。

采取专家评审的方式,从区域选拔赛、行业选拔赛和特色载体赛的获奖项目中，择优产生参加全省总决赛的24个项目（企业组和创客组各12个）。通过现场演示、提问答辩和点评打分等环节，按照得分高低产生全省总决赛一等奖2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1个）、二等奖4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2个）、三等奖6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3个）和优秀奖12个（企业组和创客组各6个）。

（四）上报推荐。

按要求向“创客中国”组委会推荐总决赛获奖项目前4名（企业组前2名，创客组前2名），进入全国200强备选名单。
六、参赛条件

（一）企业组。

1.在中国境内注册，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规定的中小微企业；                                                                                                      

2.参赛项目已进入市场，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4.无不良记录。

（二）创客组。

1.遵纪守法的个人或团队；

2.团队核心成员不超过5人；

3.参赛项目的创意、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归属参赛团队，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知识产权纠纷。          
七、支持政策

对在大赛中获奖的优秀企业和创客团队，将优先给予以下支持：

1.对获奖项目给予相应的奖金支持；  

2.为获奖企业和项目搭建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对接合作平台；

3.编印项目宣传册，向包括PE、VC、天使投资等在内的知名投融资机构进行重点推介；

4.收入融资项目库，在产融合作范畴内优先考虑；

5.向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产业发展基金优先推荐；

6.向包括四川省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服务联盟等在内的优质服务机构推介；

7.优先成为四川省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导师团帮扶对象；

8.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优先纳入“小升规”重点培育企业范畴；

9.支持项目成果进入市场，支持优先纳入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支持政策范围。项目转化和产业化优先纳入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10.支持优先纳入中博会、APEC、西博会等国家级展会；

11.在“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专题网站、创客四川官网和天府工业设计云平台上展示宣传。
